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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北市衛食藥字第10441184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唐鑫有限公司經銷販售之「”唐鑫”潔用酒精 75％

Je Yon 75％ Alcohol ”Toun Shin”（衛署成製字第014

632號）」（批號HA150521；包裝規格200毫升／塑膠瓶裝

）藥品回收一案，惠請協助轉知會員配合回收作業，詳如

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4年10月12日FDA藥字第

104141032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旨揭公司經銷販售之旨揭藥品因標籤錯誤，故該公司

主動回收，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請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

協助配合各項回收作業，以維護民眾用藥安全及權益。

三、副本抄送下游機構，本案係屬第二級回收，為維護民眾用

藥安全，惠請協助配合回收作業。

正本：台北市藥師公會、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

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牙醫師公會、台北市

醫師公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臺北長庚紀念醫院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院

區 2015-10-22
15:45:47


